横向科研项目管理流程
一、横向科研项目以合同代立项，合同原则上应使用国家科技部印制的合同文本（附件中模版供参考），以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名义签订，项目申请人须在学校合同系统办理合同审批流程。
二、申请人在发起合同审批流程时须签署横向科研项目承诺书，并连同《预算表》同步上传至合同审批平台。合同审批流程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将合同一式4份、流程审批单1份、承诺书1份、预算表1份报送科研处。合同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及盖章均由科研处办理。
三、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应按照合同条款拨付，未及时到款的项目负责人应与委托方积极沟通并督促其按合同条款拨付经费，同时需将上述情况及时反馈至科研处。经费拨付后也应及时告知科研处和财务处办理经费入账及划拨工作。横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权限将授予项目负责人，经费使用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四、部分横向合同需在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服务平台登记，该工作由科研处统一办理。届时请项目负责人填写《技术合同统计信息表》（电子版）报送科研处，以便填报合同相关信息。

五、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如有重要事项需要变更，须填写《横向科研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打印1份报送科研处审批。
六、科研处根据横向合同约定时间，不定期组织横向科研项目结项验收工作。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须填写《横向科研项目结项书》并打印一式3份，经委托方验收通过后，连同相关成果报送科研处。

七、因合同登记需要，合同中凡是手写处均需双方盖章，盖章处签字和日期除外。落款日期填写时须与封面签订时间一致。合同中的技术内容要描述详细，写出甲方对该项目提出具体的要求和乙方需完成的技术目标。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研处。联系人：林龙；联系电话：18936032117；邮箱：kjc@ncc.edu.cn；地址：图书馆418室。   

附件：横向科研项目相关附件
科研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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